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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（2014 年）：  

植物检疫术语表修正案草案（1994-001）  

[2] 

文件日期 2015 年 11 月 25 日 

文件类型 第 5 号《国际植检措施标准》（植物检疫术语表）的修正 2014

年（1994-001） 

文件当前阶段 2015 年 11 月标准委提交植检委 

主要阶段 植物检疫措施专家委员会（1994 年）添加主题：1994-001， 

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：植物检疫术语表的修正 

2006 年 5 月 标准委员会（标准委）批准技术小组 5 技术规格 

2012 年 10 月 植物检疫术语表技术小组修订技术规格 

2012 年 11 月 标准委修订并批准经过修订的技术规格，撤销 

技术规格 1 号 

2014 年 2 年 术语表技术小组审议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

修正案草案（2014 年） 

2014 年 5 月 经标准委审查和批准提交成员磋商 

2014 年 7-11 月 成员磋商 

2014 年 12 月 术语表技术小组修订修正案并回复成员的评论 

意见 

2015 年 5 月 7 人标准委批准进入实质性关切评议期 

2015 年 6-9 月 实质性关切评议期 

2015 年 10 月 术语表技术小组审查实质性关切评议期的评论 

意见；修正案草案未做任何修改 

2015 年 11 月 标准委撤销“标记”（2013-007），批准将 

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正案 2014 年草案提交通过 

说明 2014 年 5 月 标准委撤销：标识（货物的）（2011-001）， 

植物检疫安全（货物的）（2013-008），完整性 (货物的)，

窑内烘干（2013-006）， 

2014 年 5 月 19 日 秘书处编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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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5 月 7 人标准委撤销：树皮（2013-005）和 

直观检查（2013-010） 

2015 年 5 月 25 日 管理员审查。 

2015 年 11 月 16 日 秘书处更新修正案草案，反映植检委 

第十届会议（2015 年）注意到对“商品类别”表达方式的 

文字修改 

说明：有关各项提案的解释仅在提交成员磋商和提交标准委的

修正案草案版本中提供。仅向植检委提交提案本身。 

 

 

[4] 1. 修订 

[5] 1.1附加声明（2010-006） 

[10] 原有定义 

[11] 

附加声明 输入国要求填入植物检疫证书上的、提供有关限定有害生物的

货物的具体补充情况声明。[粮农组织，1990 年；植检临委 

2005 年修改] 
 

 

[12] 建议修订 

[13] 

附加声明 输入国要求填入植物检疫证书上的、提供有关限定有害生物或

限定物的货物的具体补充情况声明。[粮农组织，1990 年；植

检临委 2005 年修改] 
 

 

[14] 1.2谷物（2013-018），籽实 

[24] 原有定义 

[25] 

谷物（作为一个 供加工或消费而非种植用的籽实（见种子）[粮农组织，1990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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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类别） 植检临委 2001 年修改；植检委 2015 年修改] 

种子（作为一个

商品类别） 

供种植或打算用于种植而非消费或加工用的籽实（见谷物）[粮

农组织，1990 年；植检临委 2001 年修改；植检委 2015 年修

改] 
 

 

[26] 建议修订 

[27] 

谷物（作为一个

商品类别） 

供加工或消费但而非种植用的（植物学意义上的）籽实  

（见种子） [粮农组织，1990 年；植检临委 2001 年修改； 

植检委 2015 年修改] 

种子（作为一个

商品类别） 

供种植或打算用于种植而非消费或加工用的[植物学意义上的]

籽实（见谷物） [粮农组织，1990 年；植检临委 2001 年修改；

植检委 2015 年修改] 
 

 

[38] 1.3木材（2013-011） 

[46] 原有定义 

[47] 

木材（作为一个商品

类别） 

带树皮或不带树皮的圆木、锯木、木片或垫木 [粮农组织， 

1990 年；植检临委 2001 年修改；植检委 2015 年修改] 

 

 

[48] 建议修订 

[49] 

木材（作为一个商品

类别） 

带树皮或不带树皮的圆木、锯木、木片或垫木和木废料等商

品，不包括木质包装材料、加工木制品和竹制品 [粮农组

织，1990 年；植检临委 2001 年修改；植检委 2015 年修

改] 
 

 

 


